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
——学习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》
来源：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》
[bookmark: _GoBack]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，新征程反腐败斗争，必须在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上持续发力、纵深推进。总的要求是，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，深化标本兼治、系统施治，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，对症下药、精准施治、多措并举，让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，让新出现的问题难以蔓延，推动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常态化、长效化。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强调“突出铲除土壤条件深化反腐败斗争”，并提出具体要求。

经过新时代十年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，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，反腐败斗争能力不断增强。同时要清醒认识到，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，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，腐败增量仍在发生。腐败滋生有着历史、文化、经济、社会、制度、生态等多方面的土壤和条件，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，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，必须永远吹冲锋号。要在“五个强化”上持续发力，一体推进“三不腐”，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。

强化反腐败高压态势，纵深推进“不敢腐”。面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，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、不能松懈、不能慈悲。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，紧盯重点问题、重点领域、重点对象、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，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，深化整治金融、国企、能源、烟草、医药、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权力集中、资金密集、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，坚决惩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，瞄准教育、就业、医疗等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开展集中整治，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。

强化以案促改、以案促治，纵深推进“不能腐”。反腐败查办案件不是目的，更重要的是堵塞制度漏洞、筑牢思想防线，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。要常态化做好查办案件“后半篇文章”，加强类案分析，注重发现和纠治案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，实现查处一案、警示一片、治理一域的效果。要推动重点领域体制机制改革，促进完善公共资源配置、公共资产交易、公共产品生产等领域市场运行机制，加快推动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建设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。

强化正反两方面教育，纵深推进“不想腐”。要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，积极宣传廉洁理念、廉洁典型。创新警示教育方式，运用典型案例和身边人身边事深刻剖析，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，建立健全以案说德、以案说纪、以案说法、以案说责机制。持续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，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，用革命文化淬炼廉洁奉公的崇高品格，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廉荣贪耻的社会风尚，推动形成清正廉洁、向上向善的社会氛围。

强化受贿行贿一起查，纵深推进铲除“围猎”这个政治生态污染源。要深刻把握行贿问题的政治危害，多措并举提高打击行贿的精准性、有效性，坚决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、危害一方的行贿人，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，推动实现对腐败问题的标本兼治。加大对行贿所获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度，加大对政商“旋转门”“逃逸式辞职”治理力度，严惩政治骗子，强化对行贿、介绍行贿、洗钱等腐败关联犯罪的全链条惩治。

强化完善反腐败工具箱，纵深推进反腐败能力建设。纪检监察机关是反腐败专门力量，要更加主动扛起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，有力有效协助党委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，整合反腐败全链条力量，健全腐败案件办理程序衔接机制，继续加大审计等移送问题线索查处力度。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，进一步推进反腐败规范化、法治化、正规化建设。持续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，研究制定反跨境腐败法，推动用好缺席审判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。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，练就“火眼金睛”，加大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甄别和查处力度，不断拓展反腐败斗争深度广度。

